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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合力推进脱贫攻坚
王良钊

38 亿元，向预脱贫摘帽村每村投放 1000

万元左右，实现 215 个贫困村退出、9.1

万贫困人口脱贫，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

首战告捷。

（一）明确统筹原则，汇聚攻坚合

力。为确保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工作顺利推进，巴中市明确了三个原

则。一是在推动力量上统筹。巴中市坚

持市县联动，明确市级主要负责制度建

设、协调指导、监督评价和向上争取等

工作，县（区）作为统筹整合使用主体，

地处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巴

中市，是四川省四大脱贫攻坚主战场之

一。2015 年底，全市尚有贫困人口 31.83

万人，贫困发生率 10.5%，脱贫攻坚任

务异常繁重。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解决财政涉农投向固化和“碎片化”等

问题，巴中市以预算编制为平台，将财

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起来集中用于脱贫

攻坚，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

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2016 年，

全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项目 44 个，资金

承担资金管理使用具体责任。二是在资

金来源渠道上统筹。针对脱贫攻坚资金

需求实际，巴中市将中央和省级 34 个可

整合涉农项目全部纳入整合范围，市、

县（区）财政在保障职工工资、基本运转

和民生投入后，每年将不低于 50% 的当

年新增财力纳入统筹整合，财政专项扶

贫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不低

于 30%。三是在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上

统筹。巴中市坚持重点支持 699 个贫困

村“销号”和兼顾连片扶贫开发“双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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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县（区）对年度预销号贫困村原

则上按每村 1000 万元左右安排项目，同

时，每年确定不少于 60 个非贫困村，依

据实际需求按每村 400 万元左右安排项

目，实现梯次推进、连点成线、连片成

面，整体提升发展水平。

（二）注重三个规范，有序推进整

合。针对整合资金使用管理容易出现各

自为阵、一放就乱的现象，一是规范项

目资金整合范围。巴中市从市级层面统

一清理建立整合清单，详细列出纳入统

筹整合范围的 20 项中央资金、14 项省级

资金、10 项市级资金清单，方便县（区）

“看单点菜”。二是规范资金整合程序。

县（区）财政部门根据年度涉农资金到

位额度测算编制资金来源计划，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年度脱贫任务编

制资金使用计划，最终由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审核两个计划并编制统筹整合使用

方案。变过去“拼盘式”项目整合为预算

平台资金整合，对方案内整合的资金纳

入财政预算管理，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或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三是规范资金

使用方向。对统筹整合资金，县（区）政

府自主安排用于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同时，明确规定不得用于

平衡预算、偿还债务和经常性支出等非

农领域。有效解决了项目层层上报、资

金投向固化、使用“碎片化”等问题，也

打破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困局。

（三）精准确定项目，加快补齐短

板。为确保统筹整合资金用到刀刃，巴

中市充分调动基层一线和各相关部门动

力，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精心筛选确定

脱贫项目，努力推动项目早实施、资金

早支出、效益早发挥。一是建好项目库。

坚持“问题导向、缺啥补啥”的原则，围

绕“摘帽”、“销号”和户脱贫目标，充分

尊重群众意愿，按照“一次建库、分步

实施”的原则，分县（区）建立统筹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库，实行 2016 年至

2019 年一次性编报，一次建库后即锁定

项目，并作为统筹整合项目资金投入依

据。二是明确项目主管部门。坚持“谁

使用、谁主管”的原则，以整合后项目

建设内容来确定项目主管部门，明确项

目实施管理监督责任，防止因权责不一

致而引发的相互推诿。同时，整合后的

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资金整合部门及整

合后的项目主管部门共同下达。三是简

化实施程序。对政府补助低于规定标准

的项目，推行民办公助，允许自主招标

（比选），鼓励村民自建，以利加快项目

实施。在资金拨付上优化程序，下达资

金额度的同时将资金拨付到乡镇，由项

目业主在同级财政部门办理支付，有效

解决“事等钱”的问题。补助给农户的资

金通过“一卡通”直接到户。

（四）突出使用效益，助力稳定增

收。巴中市紧紧围绕贫困户脱贫增收，

努力提高整合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建立

扶贫基金促产业性增收。为把贫困户牢

牢铆在产业链上，市、县（区）政府连

续 5 年按 7500 万元 / 年，设立“精准扶

贫专项发展基金”作为分险基金，金融

机构按 5—10 倍发放扶贫贷款，支持贫

困户发展家庭种养业、家庭加工业、家

庭旅游业及购置小型农机具等创收项目

等。目前已累计向 1.27 万贫困户提供扶

贫贷款 5.69 亿元，向 696 家新型经营主

体发放贷款 5.56 亿元。市级安排 1 亿元

建立农业担保基金，各县 ( 区 ) 正筹集 5

亿元建立政策性农业担保机构，市级已

累计向新型经营主体提供担保贷款 2.85

亿元，有效带动了贫困户产业增收。二

是推进股权量化促财产性增收。将财

政支农资金形成的经营性资产，按 40%

作“优先股”量化给贫困户、按 40% 作

“一般股”量化给所有农户，集体持股

20% ；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形成的经营

性资产全部量化给贫困户，通过“双轮

持股、二次分红”，较好确保了贫困户稳

定增收。贫困户脱贫后自动退股，其股

份转由其他贫困户或村集体持股。三是

实施增量奖补促政策性增收。实施产业

增量奖补，对 2016 年预脱贫对象，按人

均 800—1000 元下达产业扶持奖补资金

到乡（镇），对增种粮油作物、经济作物

和增养家畜家禽的贫困家庭按增量给予

奖励，最大限度调动贫困对象发展产业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购买社会服务

促就业性增收。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对

有一定劳动力的贫困群众，通过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的方式，优先安排其参与农

村防疫防害、公共设施维护、道路维护

保养、垃圾运输等公益性事项，增加劳

务性收入。对无创业就业能力的贫困群

众，实行政策兜底，绝不落下一户一人。

（五）完善监管机制，确保使用安

全。巴中市着力建立完善监督考核机

制，推动县（区）工作重心从“要到钱”

向“花好钱”转变，确保扶贫资金使用

安全。一是推行公告公示制度。坚持和

完善市到村四级项目公示制度，市和县

（区）在本地政府门户网站和主要媒体，

乡（镇）和村在（乡）镇、村公示栏将实

施项目的名称、资金来源、建设进度、

实施单位及责任人、举报电话等进行公

告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强化

监督考核。压实第一书记责任，明确资

金使用和项目监管由贫困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全程深度参与、签字确认。

整合发改、监察、审计、财政、扶贫等监

督力量，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的统一领

导下，以脱贫规划和统筹资金方案为依

据，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验收。探索

引入社会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开展绩效评

价，结果纳入县（区）党委、政府扶贫开

发工作成效考核，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

配的重要依据。三是严格问责问效。对

阻碍干扰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工作、违反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有关规

定的情形进行严管重罚，严把资金安全

关，筑牢拒腐防变堤坝。

（作者为四川省巴中市财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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